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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0078新⽵市新⽵科學園區⼒⾏⼀路1號E-3
E-3, No. 1, Lixing 1st Rd., Hsinchu Science Park
Hsinchu City, Taiwan, R.O.C.

電話 Tel:  886 3 688 5678

傳真 Fax: 886 3 688 6000
ey.com/zh_tw

會計師查核報告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
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揚明光學股份有
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四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
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存貨評價

截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之存貨淨額為
253,907 仟元，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由於產品技術及企業營運所處之市場經濟環境
快速變化所產生之不確定性，且呆滯或過時存貨之備抵跌價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
斷，本會計師因此決定其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
評估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評價所建立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評估管
理階層之盤點計畫並選擇重要庫存地點實際觀察存貨盤點以確認存貨之數量及狀
態、評估及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評價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評估呆滯及過時存貨
之會計政策適當性，包括呆滯及過時存貨之辨認、測試存貨庫齡正確性，及測試備
抵呆滯金額之合理性。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六中有關存貨揭
露之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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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認列

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帳列營業

收入淨額為 2,435,694 仟元，其收入來源主要為投影產品及取像產品銷售。收入於揚

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將所承諾之產品移轉予客戶而滿足履約義務時認列，因其合約

所協議之產品貿易條件不盡相同，導致滿足履約義務之時點不同，故提高收入認列

之複雜度，因此，本會計師決定其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

不限於）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並測試收入認列有關之內部控制設

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選取銷貨前十大客戶樣本執行收入交易測試並複核合約中之重

大條款及交易條件；選取樣本執行交易細項測試，核對各項憑證以確認滿足履約義

務與銷貨收入認列時點之正確性；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時間選取樣本並核對

各項憑證以確定銷貨及銷貨退回係適當截止；複核期後重大銷貨退回及折讓等。本

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及六中有關銷貨收入揭露之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

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

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

方案。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

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

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

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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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

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

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

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

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

使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

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

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

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揚明

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

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

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

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

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 7 -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6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

四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

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

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

益。

安永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104)金管證審字第 1040030902 號

(112)金管證審字第 1120353739 號

邱琬茹

會計師：

黃敏如

中華民國 一一五 年 二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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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13及七 $2,435,694 100 $2,142,915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3、六.15、六.16及七 (1,933,607) (79) (1,812,830) (85)
5900 營業毛利 502,087 21 330,085 15
5910 未實現銷貨利益 - - - -
5920 已實現銷貨利益 - - 389 -
5950 營業毛利淨額 502,087 21 330,474 15
6000 營業費用 六.14、六.15、六.16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76,619) (3) (77,951) (4)
6200 管理費用		 (133,568) (6) (137,566) (6)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74,030) (11) (297,647) (14)

營業費用合計 (484,217) (20) (513,164) (24)
6900 營業利益（損失） 17,870 1 (182,690) (9)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六.17 6,308 - 4,039 -
7010 其他收入 六.15、六.17及十 155,142 6 103,039 5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六.17及十 (22,636) (1) (88,909) (4)
7050 財務成本 六.17 (14,802) - (11,619) (1)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148,695) (6) (69,555) (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4,683) (1) (63,005) (3)
7900 稅前淨損 (6,813) - (245,695) (12)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六.19 (2,575) - (2,079) -
8200 本期淨損 (9,388) - (247,774) (12)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六.18 1,964 - 6,207 -
8349 與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六.18及六.19 (393) - (1,241)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六.18 (6,853) - 57,003 3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六.18 - - -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282) - 61,969 3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4,670) - $(185,805) (9)

每股虧損（元）

9750 基本每股虧損 六.20 $(0.08) $(2.17)
9850 稀釋每股虧損 六.20 $(0.08) $(2.17)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一一四年度 一一三年度

單位 : 新台幣仟元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請參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代碼 會計項目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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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0078新⽵市新⽵科學園區⼒⾏⼀路1號E-3
E-3, No. 1, Lixing 1st Rd., Hsinchu Science Park
Hsinchu City, Taiwan, R.O.C.

電話 Tel:  886 3 688 5678

傳真 Fax: 886 3 688 6000
ey.com/zh_tw

會計師查核報告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

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

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

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四年及

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

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揚明光學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

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一四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

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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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評價

截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存
貨淨額為 366,890 仟元，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由於產品技術及企業營運所處之市場
經濟環境快速變化所產生之不確定性，且呆滯或過時存貨之備抵跌價涉及管理階層
重大判斷，本會計師因此決定其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
限於）評估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評價所建立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評估管理階層之盤點計畫並選擇重要庫存地點實際觀察存貨盤點以確認存貨之數量
及狀態、評估及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評價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評估呆滯及過時
存貨之會計政策適當性，包括呆滯及過時存貨之辨認、測試存貨庫齡正確性，及測
試備抵呆滯金額之合理性。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六中有關存
貨揭露之適當性。

收入認列

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帳列營業收入淨額為 2,688,527 仟元，其收入來源主要為投影產品及取像產品銷
售。收入於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將所承諾之產品移轉予客戶而滿足履
約義務時認列，因其合約所協議之產品貿易條件不盡相同，導致滿足履約義務之時
點不同，故提高收入認列之複雜度，因此，本會計師決定其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
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並測試收
入認列有關之內部控制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選取銷貨前十大客戶樣本執行收入交
易測試並複核合約中之重大條款及交易條件；選取樣本執行交易細項測試，核對各
項憑證以確認滿足履約義務與銷貨收入認列時點之正確性；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後
一段時間並選取樣本核對各項憑證以確定銷貨及銷貨退回係適當截止；複核期後重
大銷貨退回及折讓等。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及六中有關銷貨收入揭
露之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
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
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
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
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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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6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

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

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

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

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

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

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

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

使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

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

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

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

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

能導致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

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

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

成集團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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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7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

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民國一一四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

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

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

之公眾利益。

其他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

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104)金管證審字第 1040030902 號

(112)金管證審字第 1120353739 號

邱琬茹

會計師：

黃敏如

中華民國 一一五 年 二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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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四、六.13及七 $2,688,527 100 $2,572,028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4、六.15、六.16及七 (2,226,838) (83) (2,270,228) (88)
5900 營業毛利 461,689 17 301,800 12
6000 營業費用 六.14、六.15、六.16及七

6100 推銷費用 (100,846) (4) (104,208) (4)
6200 管理費用		 (159,319) (6) (165,103) (6)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75,205) (10) (299,139) (12)

營業費用合計 (535,370) (20) (568,450) (22)
6900 營業損失 (73,681) (3) (266,650) (10)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六.17 20,721 1 17,814 1
7010 其他收入 六.15、六.17及十 155,770 6 104,466 4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五、六.17、六.21及十 (90,496) (3) (85,420) (3)
7050 財務成本 六.17及七 (18,318) (1) (14,181)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67,677 3 22,679 1
7900 稅前淨損 (6,004) - (243,971) (9)
7950 所得稅費用 四及六.19 (3,384) - (3,780) -
8200 本期淨損 (9,388) - (247,751) (9)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六.18 1,964 - 6,207 -
8349 與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六.18 (393) - (1,241)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六.18 (6,853) - 57,016 2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282) - 61,982 2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4,670) - $(185,769) (7)

8600 淨（損）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六.20 $(9,388) $(247,774)
8620 非控制權益 六.12 - 23

$(9,388) $(247,751)

870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14,670) $(185,805)
8720 非控制權益 - 36

$(14,670) $(185,769)

每股虧損（元）

9750 基本每股虧損 六.20 $(0.08) $(2.17)
9850 稀釋每股虧損 六.20 $(0.08) $(2.17)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揚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一四年度 一一三年度

(請參閱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會計項目 附　　註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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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明

光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權
益

變
動

表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及
一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1
,1

40
,5

98
$1

,6
48

,2
05

$3
93

,1
48

$1
50

,6
67

$(
16

8,
13

2)
$(

16
8,

87
6)

$2
,9

95
,6

10
$4

72
$2

,9
96

,0
82

一
一
三
年
度
淨
損

-
-

-
-

(2
47

,7
74

)
-

(2
47

,7
74

)
23

(2
47

,7
51

)
一
一
三
年
度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

-
-

4,
96

6
57

,0
03

61
,9

69
13

61
,9

82
-

-
-

-
(2

42
,8

08
)

57
,0

03
(1

85
,8

05
)

36
(1

85
,7

69
)

處
分
子
公
司

-
-

-
-

-
-

-
(5

08
)

(5
08

)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餘
額

$1
,1

40
,5

98
$1

,6
48

,2
05

$3
93

,1
48

$1
50

,6
67

$(
41

0,
94

0)
$(

11
1,

87
3)

$2
,8

09
,8

05
$-

$2
,8

09
,8

05

$1
,1

40
,5

98
$1

,6
48

,2
05

$3
93

,1
48

$1
50

,6
67

$(
41

0,
94

0)
$(

11
1,

87
3)

$2
,8

09
,8

05
$-

$2
,8

09
,8

05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迴
轉

   
 -

   
 -

   
 -

(3
8,

79
3)

38
,7

93
   

 -
   

 -
   

 -
-

  
盈
餘
指
撥
及
分
配
合
計

   
 -

   
 -

   
 -

(3
8,

79
3)

38
,7

93
   

 -
   

 -
   

 -
   

 -

一
一
四
年
度
淨
損

-
-

-
-

(9
,3

88
)

-
(9

,3
88

)
-

(9
,3

88
)

一
一
四
年
度
其
他
綜
合
損
益

-
-

-
-

1,
57

1
(6

,8
53

)
(5

,2
82

)
-

(5
,2

82
)

-
-

-
-

(7
,8

17
)

(6
,8

53
)

(1
4,

67
0)

-
(1

4,
67

0)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餘
額

$1
,1

40
,5

98
$1

,6
48

,2
05

$3
93

,1
48

$1
11

,8
74

$(
37

9,
96

4)
$(

11
8,

72
6)

$2
,7

95
,1

35
$-

$2
,7

95
,1

35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之
權

益

非
控

制
權

益
權

益
總

額

保
　

留
　

盈
　

餘
其

他
權

益
項

目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未
分
配

盈
餘

（
待

彌
補

虧
損

）

國
外

營
運

機
構

財
務

報
表

換
算

之
兌

換
差

額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總
　

　
計

項
　
　
　
　
目

  
  
  
  
  
  
  
  
  
  
  
董

事
長
：
　
　
　
　
　
　
  

　
  

  
　
　

　
　

　
　

　
　

　
　

　
　

　
　

　
經

理
人

：
　

　
　

　
　

　
  

  
  

　
　

　
　

　
　

　
　

　
　

　
　

　
　

　
　

會
計

主
管

：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餘
額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餘
額

本
期
綜
合
損
益
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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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揚
明

光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現
金

流
量

表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及
一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營
業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投
資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本
期

稅
前

淨
損

$(
6,

00
4)

$(
24

3,
97

1)
處

分
子

公
司

$-
$3

2,
70

0
調

整
項

目
：

取
得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6

1,
44

2)
(8

2,
63

8)
收

益
費

損
項

目
：

處
分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22

,9
98

68
1

折
舊

費
用

28
2,

19
2

30
2,

49
8

處
分

待
出

售
非

流
動

資
產

23
,7

29
-

攤
銷

費
用

13
,4

15
14

,7
80

取
得

無
形

資
產

(3
80

)
(4

27
)

預
期

信
用

（
迴

轉
利

益
）

減
損

損
失

數
(1

,1
69

)
1,

16
7

存
出

保
證

金
增

加
(1

40
)

(7
18

)
透

過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金
融

資
產

及
負

債
之

淨
損

失
28

5
-

其
他

金
融

資
產

－
非

流
動

（
增

加
）

減
少

(1
7)

67
7

利
息

費
用

18
,3

18
14

,1
81

其
他

非
流

動
資

產
增

加
(9

,9
78

)
(1

2,
59

5)
利

息
收

入
(2

0,
72

1)
(1

7,
81

4)
投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出
(2

5,
23

0)
(6

2,
32

0)
處

分
及

報
廢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

利
益

）
損

失
(5

,4
69

)
2,

51
0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轉

列
費

用
數

9
35

籌
資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處
分

投
資

損
失

-
9,

07
4

短
期

借
款

增
加

（
減

少
）

97
,1

75
(1

04
,3

44
)

災
害

（
迴

轉
）

損
失

(2
0,

50
0)

72
,5

81
舉

借
長

期
借

款
（

含
一

年
內

到
期

之
長

期
借

款
）

-
28

7,
10

0
租

賃
修

改
（

利
益

）
損

失
(2

,1
10

)
69

償
還

長
期

借
款

（
含

一
年

內
到

期
之

長
期

借
款

）
(1

54
,0

00
)

(3
01

,3
41

)
減

損
損

失
61

,0
94

-
存

入
保

證
金

增
加

12
0

49
9

營
業

活
動

相
關

之
資

產
/負

債
變

動
數

：
租

賃
本

金
償

還
(4

3,
32

7)
(4

0,
83

8)
透

過
損

益
按

公
允

價
值

衡
量

金
融

資
產

及
負

債
(3

39
)

-
籌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出
(1

00
,0

32
)

(1
58

,9
24

)
應

收
票

據
(4

,6
93

)
3,

51
4

應
收

帳
款

40
,1

59
(5

2,
23

8)
匯

率
變

動
對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之

影
響

3,
19

3
27

,0
71

應
收

帳
款

－
關

係
人

32
,1

45
(1

7,
81

0)
其

他
應

收
款

(2
,7

54
)

2,
20

2
本

期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增
加

（
減

少
）

數
21

0,
38

5
(5

2,
24

3)
其

他
應

收
款

－
關

係
人

11
,1

03
37

,1
48

期
初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餘

額
1,

01
8,

82
4

1,
07

1,
06

7
存

　
　

貨
39

,5
68

19
,4

63
期

末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餘
額

$1
,2

29
,2

09
$1

,0
18

,8
24

預
付

款
項

6,
50

9
(1

1,
95

5)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

其
他

(8
,6

87
)

(1
,2

00
)

合
約

負
債

－
流

動
(3

0,
31

8)
14

,2
25

應
付

票
據

(2
38

)
21

2
應

付
帳

款
(3

4,
29

6)
50

,9
44

應
付

帳
款

－
關

係
人

(9
,8

28
)

21
,4

42
其

他
應

付
款

(1
2,

54
4)

(4
9,

80
7)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
關

係
人

(1
5,

54
3)

(3
2,

11
9)

負
債

準
備

－
流

動
2,

41
6

(3
,1

71
)

其
他

流
動

負
債

－
其

他
(1

,1
01

)
4,

85
8

淨
確

定
福

利
資

產
2,

51
4

2,
39

0
營

運
產

生
之

現
金

33
3,

41
3

14
3,

20
8

收
取

之
利

息
18

,1
84

16
,5

77
支

付
之

利
息

(1
8,

39
4)

(1
4,

04
6)

支
付

之
所

得
稅

(7
49

)
(3

,8
09

)
營

業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33

2,
45

4
14

1,
93

0

　
 
 
  

 
  

 
  

 
  

 
  

 
  

董
事

長
：

　
　

　
　

　
　

　
　

　
　

　
　

　
　

　
　

　
　

　
　

　
　

　
　

　
　

經
理

人
：

　
　

　
　

　
　

　
　

　
　

　
　

　
　

　
　

　
　

　
　

　
　

　
　

　
　

　
會

計
主

管
：

 
 
 
　

　
 
 
 
 
　

　
　

(
請

參
閱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

項
　

　
　

目
一

一
四

年
度

一
一

三
年

度
項

　
　

　
目

一
一

四
年

度
一

一
三

年
度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11

- 20 -



- 21 -


